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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蓋其訴訟法之研討(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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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乙范光群陳石獅陳榮宗

(依發首先後順序)

紀錄人:林里樵

主辦單位:財聞法人民事訴訟法研究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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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輔助參加

卜)意義

(斗要件

立、再審訴訟與當事人過格

(一)再審原告遍格

(二)再審被告適格

閥、詐害再審與獨立當事人參加(或去參加)

五、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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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參加與再審訴訟

張特生:

今天民事訴訟法研究基金會舉行第八十七次的研討會，請駱永家

教授來報告訴訟參加與再審訴訟。現在就麻煩駱教授來發表一下。

駱永家:

各位民事訴訟法的老前輩、各位研究民事訴訟法的老師先生 o 首

先報告為什麼找這個題目，是國為九十二年修法的時候增加了「第三

人撤銷訴訟 J 0 宿在訴訟參加的部分，以前規定是:參加入不可以提

起再審訴訟，實務上告說參加入不能提起再審訴訟。但是修法以後有

明文規定「就藏造之確定判決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於前訴訟

程序中已為參加者，亦得輔助一造提起再審之訴 J (民訴法第五十八

條第三項) ;故參加人亦得提起再審訴訟，但是要在先酷程序有為訴

訟參加者才可以提起 1。如果先前在他人提起的訴訟沒有為訴訟參加，

那縱使他人闊的訴訟之確定判決有再審事曲，亦不能提起再審訴訟。

但在日本民事訴訟法中規定的跟我國不太一樣。日本民事訴訟法

也是遲不多在八年前方為修正，但其學說上早就承認參加入可以提起

再審訴訟。這和我觀過去最高法院判決的見解並不一樣。日本民事訴

訟法中，看起來似乎要在前訴訟繫屬中已為訴訟參加者方可提起再審

訴訟;但是其學說認為:先前程序中縱使沒有參加、沒有成為參加人，

但是其就訴訟之結果有利害關係者、且他人訴訟的判決有再審事由

時，有參加和益之人也可以在他人闊的知決確定後，來提起再審訴訟

及同時也參加訴訟。所以跟我們的修法說:在先前已經有參加訴訟的

人才可以提起再審訴訟、才有再審原告過格，顯然有所不一致。所以

就這{固問題來請教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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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箏訴訟法之研討(主)

時另外一個部分，也是要向各位請教的。第三人撒銷訴訟制度在

我國民事訴訟法制定了之後，這個新制度應該如何加以連舟，藉這個

機會也是來請教各位。我有一個疑問是:如果在訴訟參加之規定中，

不設在先前訴訟程序未參加之人不能夠提起再審訴訟(即新法第五十

八條三項)之限制，亦即先前沒有參加的人也可以待判決確定後再來

參加，則是否會影響到第三人撤銷訴訟的界限及領域?這也是聽得我

們思考的問題。

我令天是來請教各位，因為我對第三人撤銷訴訟並不是很了解，

只是存有疑問，如果當時訴訟參加的時候，規定先前程序沒有參加的

第三人、有法律上利害關係的第三人也可以為了提起再審訴訟再來聲

請參加訴訟的話，是否會影響到第三人撤銷訴訟的必要性。

那另外…緝讓我質疑之處是，日本在八年前修改民事訴訟法，在

新民事訴訟法中並沒有制定第三人撤銷訴訟，我想、他們學者也不是不

曉得法國立法例上有這個第三人撤銷訴訟，但他們沒有引進這樣的規

定。高 E本制度下是怎樣運作的?為什麼他們可以沒有這餾第三人撤

銷訴訟的規定?所以促成底下這份報告。

這邊完全是虛心請教。在座有好幾位當時有參加新法的立法，從

以下的報告來請教各位先進:如果我們允許有利害關係的第三人，在

飽人問訴訟判決確定後，也可以藉著輔助參加提起再審訴訟;或者有

些條文是個別的規定第三人再審訴訟，辦j發現在我們民事訴訟法新規

定的第三人擻銷訴訟，他在一個什麼樣的要件之下、在什麼樣的個案

場合可利用這個第三人撤銷訴訟這種制度?我想現在很多人困擾，想

藉著今天這個機會讓各位先進探討出一儷答案。謝謝各位!

(用口頭摘要說明如下之論文書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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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參加與萬審訴訟

一、訴訟參加之意義

就他人問繫屬中之訴訟，有利害關係之第三人，加入於該訴訟，

稱為訴訟參加。加入之第三人，必須以第三人自己之利益與名義，參

與於訴訟程序，始得稱為訴訟參加。如以當事人之代理人或輔佐人之

身分參與於訴訟，或以證人之身分協助事葉之解明，非此之所稱訴訟

參加。

訴訟參加，包括第三人白發的加入之情形(任意參加) ，以及國

當事人或法院之引進(強制參加)。當事人將訴訟存在告知於第三人

即訴訟告知，亦為訴訟參加制度之一態樣 o

如以加入後第三人取得之地位為基準'訴訟參加，可以大別為輔

助參加{民訴五八)與當事人參加。前者乃第三人參加於訴訟，輔助

當事人之…造使獲有利之判決。如敗訴時則與當事人分擔資任，將訴

訟之結果反映於輔助參加人與被參加人聞之紛爭解決，使有助於該紛

爭之易於解決(民訴六三參照)。輔助參加人，雖係以自己之名義為

訴訟行為，權該訴訟行為之效力完全歸屬於被參加入亦即當事人，輔

助參加入自己並未成為訴訟當事人。再者，法雖無胡文規定，坦解釋

上被承認之盟態，命有共同訴訟的輔助參加。此乃賦與受判決效擴張

所及之輔助參加人有相當於共同訴訟人之地位者。

皮之，當事人參加，那參加入取得當事入之地位。當事人參加，

艾可分為共同訴訟參加(貝訴六二)與獨立當事人參加(民訴五四)。

共同訴訟參加，乃參加入與從來之當事人有共同關係存在，亦即訴訟

標的，對於參加入及其所輔助之當事人必須合一確定者，第三人成為

一造當事人之共同訴訟人蔚為參加之型態(民訴六二)。而獨立當事

人參加，乃就他人悔之訴訟，對其訴訟標的之全部或一部，為自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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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訴訟法之研討(支)

所請求，或主張因其訴訟之結果，自己之權利將被侵害之第三人，與

從來之當事人無共摺關係，而以獨立之當事人之地位參與訴訟之捏態

(民訴五四)。

二、輔助參加

(一)意義

就他人憫之訴訟，有法律上有利害鶴係之第五人，加入於當事人

之一方，為保護自己之和益，布取得為訴訟活動之增位，構為輔助參

加。

輔助參加之參加入，投未對被參加人之對造當事人，提出自己之

請求而請求審判。而僅是附隨於被參加人之對這§與被參加人間之訴訟

布遂行訴訟，故稱為輔助參加。

(斗要件

1.他人間訴訟之存在

欲為訴訟參加，必須有成為參加的對象之訴訟的存在。故此所謂

訴訟，一般雖解釋為係指狹義的意思之判決程序。但應不限於此，孺

應解釋為廣指預定以裁飼完結之程序。思此，在破產宣告程序，或假

扣押、領處分之民事保全程序等裁定程序，亦得為輔助參加。但強制

執行程序或保全執行程序，非此之所謂訴訟。

參加前雖無訴訟繫屬，如得賦與參加人在參加後之訴訟，提出攻

擊紡禦方法之機會，為使此可能性瑰寶化，得為輔助參加。支付命令

送達於蟹務人後，第三人得與提出異議問時聲請輔助參加。對決確定

後，為聲詩回復旗狀(民訴一六間)或提起再審之訴(民訴四九六)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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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參加與再審訴訟

得聲請輔助參加。日本新民事訴訟法除規定參加人得提起再審之訴(自

本民訴四五 I )外，並於向饒刪除舊法規定之「訴訟繫屬中 J 之要件 o

叉在閱訴之撤回或訴訟上之和解，而訴訟終結後，第三人得與主張其

無效同時聲請輔助參加。故在此意義上，訴訟繫屬以「潛在的 J 為足。

2. 第三人

限於當事人以外之第三人，始得為訴訟參加。當事人自己不得成

為自己之輔助參加入，亦不得成為他造當事人之輔助參加入。

以破產管理人為當事人之關於破產財團之訴訟，破產人不異當事

人過格(破產法七五) ，故屬第三人。西此，如有法律上之利害關係，

得為輔助參加。在債權人基於債權人代位權對第三債務人賄提起之訴

訟(代位訴訟，民法二四二) ，債務人並非當事人，故得為輔助參加

(通常大都參加於原告債權人這邊，但如軒債權人之代位權〔對價務

人之債權〕有爭執時，則參加於被告第三蟹務人這邊)。

當事人之法定代理人，雖非當事人，但實質上為當事人之替身，

故不得成為輔助參加人。實質上亦恆本得參與訴訟，故缺乏參加之必

要性。

共間訴訟人就他造當事人與其他共同訴訟人慎之訴訟，得成為他

造當事人之輔助參加人。此在通常(普通)共同訴訟，共詞訴訟人間

有利害梧反之爭點存在詩，有其必要性。例如，因也 B 戶丹駕駛之汽

車與自 C 所駕駛之汽車相撞，而受傷之 A 以 B 、 C 為共同被告提起

請求損害賠償之訴訟，第…審法院判決， A 對 B 之請求， A 本案勝訴

(判決確定) ， A 對 C 之請求， A 本案敗訴。 B 艷 A 、 C 聞之訴訟，

A 敗訴之判決不滿，乃提起第二審上訴同時臀諦輔助參加於 A 這邊

之案例，為日本對倒所肯定(最判昭合五十…年三月三十日判時八一

間號…一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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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訴訟法之研討(詩

己聲請獨立當事人參加(提起主參加訴訟，民訴五四)之人，如

再聲請輔助參加，若獨立當事人參加(支參加訴訟)被法院認為合法，

知輔助參加之聲請將被駁回。共同訴訟參加(民訴六二)與輔助參加

之關係亦悶。

3. 法律上利益

第三人欲參加於他人間之訴訟，必須有值得給予法的保護之利

益。故民訴第五八條規定須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但何種利害關係為法

律上利害關係，在具體案餅，常常遇到繳抄而困難之情形。

(l)輔助參加之機能

何種情形得認為有「法律上之利害關係 J '與欲賦與輔助參加以

何種功能有關。

如認為欲以訴訟處理之對象為原告對被告之實體法權利，故只須

允許對此有寵接的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始得參與於他人間之訴

訟。此為向來之通說。皮之，如認為以二當事人闊之權利構成劃定訴

訟主體，則將導致在現賞的紛爭中具有形形色色的利害聽係之人，被

i屏除於訴訟程序之外。故應認為賦給在瑰寶紛爭扮演相當角色之人(第

三人)參與訴訟之機會的制度部輔助參加。故應不拘泥於實體法上的

權利構成，詣應實質的依德瑰寶的紛爭處嗤之要求，以及第三人之辯

論要求，彈性的判斷參加之利益。

再者，如著跟於因訴訟的結果之判決，第三人之何種權利將受侵

害，賄受不利誼之結果思考參加之和聲，則容許參加的範鷗自將較為

狹窄。夜之，如認為訴訟程序過程為紛爭展開之場所，時重視在該程

序過程應賦與紛爭關係人何種主張立證之機會(程序保障) ，則容許

參加的範閣將較廣。

一 8 一

- 「

;.d



訴訟參加與再審訴訟

(2)是否限於財產權上之利害關係

文法律上之利害關係'不限於財產權上之關係，即使身分法上之

關係'宗教的活動上之科書，其他值得保護的法的利益亦可。在日本

實務上，以檢察宮為被告所提起之死後認領訴訟，被指為生父之人的

配偶或子女，得輔助參加於檢察官這邊。即使對於自己的應繼分無影

響，如就使身分關係明確有利益，亦得允許為輔助參加。

再則法律上之利害關係，亦不限於私法上者，即使公法上者亦可。

民事訴訟之當事人之一道如敗訴，基於該敗訴理由將來悲受刑事訴過

之第三人，亦允許輔助參加於該民事訴訟。

(3)與對決效之關係

在判決效力及於第三人之情形，一般言之，第三入參與訴訟之必

要性較高，但輔助參加之利益，不限於判決效力所及之情形。反之，

亦非只要為判決效力所及即可肯定有參加之利益。在此意義上，輔助

參加之利益與判決效力是否及於參加聲請人並無當接之關係。形成判

決之效力雖及於一般第三人(對世效) ，並非因此即可請任何第王人

均可為參加。

輔助參加人之訴訟行為

1.輔助參加人之訴訟土地位

輔助參加入並非就自己之請求有訴訟，故真有得以第三人之身

分，成為該訴訟之證入或鑑定人之能力。孺本訴訟之判決亦非以參加

入為受判決人需下者。

然而另一方面，輔助參加人之盟的，並非僅在於輔助被參加人。

參加入之真正目的乃在於藉著使當事人之一造(被參加入)獲得勝訴，

或藉著就與自己有利害關係之事項為主張、舉証，以維護自己之利益。

參加人乃以自己利害之計算，以其間有之地位實施訴訟。參加人之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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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訴訟法之研討崗

訟實施權，並非如代理人或輔佐人係由來於當事人，而係基於參加人

自身之利害關係'前被獨自的賦與者 o

輔助參加人得提出攻擊防禦方法(民訴一九六)、提出異議(民

訴一九七)、提起上訴，提起再審之訴等，為實現自己之利益所必要

之一切訴訟行為(民訴五J\ IT 、宜，六一本文) ，叉參加人應與當事

人各別受期臣之通知或文害之送達。其反面，被參加入敗訴時，自輔

助參加隔三色之費用，由參加人負擔(民訴八六)。

2. 輔助參加人訴訟行為之限制

(l)按參加時之訴訟程度，被參加入已不得為之訴訟行為，輔助

參加人不得為之(民訴六一本文)。例如，岳認之撤銷(民

訴之七九 ill) ，逾持攻擊肪禦方法之提出(民訴一九六)

對日捨棄或喪失實問權行為之異議(民訴一九台) ，在法律

審提出事實資料(民訴自六七) ，對已有中間判決事項之爭

執(民訴三八三)等行為是。

(2)輔助參加人之行為與被參加人之行為相抵觸者，不生效力(民

訴六一個寄)。例如，被參加人捨棄上訴權後參加人提起上

訴，被參加人所為主張之撤閔行為等是。

(3)輔助參加人係以他人懦之訴訟為前提，在該訴訟內為訴訟行

為，故輔助參加人不得為變更該訴訟或消滅該訴訟之行為。

例如，輔助參加入不得為訴之撤間，訴訟標的之捨棄、認諾，

訴之變吏，反訴之提起，訴訟上之和解，上訴權之捨棄，上

訴之撒由等是。

(4)輔助參加人係以幫助被參加人獲得勝訴為目的，故不利益於

被參加人之行為，輔助參加人不得為之。例如，輔助參加人

不得為訴訟標的之捨業、認諾，上訴權之捨棄等行為。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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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參加與再審訴訟

行為向時多屬於前述(3)變更或消滅該訴訟之行為。

(5)被參加入之私法上權利{形成權)之直接行使。被參加人如

已在訴訟外行使撤銷權、解除權、抵銷攏，或主張罹於消滅

時效時，輔助參加人得在訴訟上主張此事實或以其為抗辯前

提出，學說上無異論，但輔助參加入得否直接在訴訟上行使

此等形成權，學說上則有爭論。

3. 輔助參加人有獨立地位之情形一共同訴訟的輔助參加

依法律之規定，飽人間訴訟之判決的效力亦及於第三人，但該第

三人不異該訴訟之當事人過格，該第三人成為輔助參加人時，稱為共

同訴訟的輔助參加。例如，破產管理人就屬於破產財聞之財產所提起

之訴訟，破產人為輔助參加。遺囑執行人間提起之訴訟，繼承人為輔

助參加。債權人行使代位權提起代投訴訟，債務人為輔助參加。選定

當事人提起之訴訟，選定人為輔助參加，均屬共向訴訟的輔助參加。

此等共向訴訟的輔助參加人，得獨立的為與被參加人之訴訟行為

相抵觸之訴訟行為。因此， A 、參加人得不問被參加人之意思，提起

上訴 'B 、被參加人雖捨棄上訴權，參加人仍得提起上訴， C 、鐘被

參加人撤阻上訴，並不{吏參加人所提起之上訴當然失效。其反醋，參

加人不得以未能為與接參加人之行為棺低觸之行為為理由，排除參加

的效力(民訴六三)。

豆、再審訴訟與當事人適格

(→再審原告適格

因受成為不服的聲明之對象之確定判決問受不利益之人，有再審

原告遍格。原則上為嚴確定判決之敗訴當事人。但雖屬聽確定對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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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訴訟法之研討(芝)

當事人，但在現時點已喪失當事人過格之人，不得提起再審之訴。

L 原確定判決敗訴當事人之訴訟繫屬後之一般繼受人或特定繼受

人，有再審原告適格。在當事人係為他人而為原告或被告之情形，為

該判決效力所及之他人(民訴四0- II) ，只要就該訴訟標的有實施

訴訟之權能，即得提起再審之訴。例如，對於選定當事人所受之判決，

選定人得為自己之利益，提起再審之訴。但純屬為當事人或其繼受人

占有請求標的物之人，雖為判決效力所及(民訴12:90… I) ，但不必

在訴訟當事人或繼受人之外，獨立的保障其程序槽，故無提起再審之

訴之利益。

2. 在判決效力及於一般第三人之情形，雖不能廣泛的承認一般第

三人均具有再審之當事人適格，但如就再審請求有留有利益之第三

人，得認為有當事人過格。在由第三人所提起之再審之訴之情形，應

利用民事訴訟法第五四條所規定之獨立當事人參加或主參加之方式，

以本訴訟之爾造當事人為共間被告。只要有參與茄訴訟之本案再審理

而為訴訟行為之適格，該第三人即得提起再審請求。日本學說上認為

在以檢察官為相對人之死後請求認領之訴，被求為認領的父之子女，

就該死後認領之訴的確定判決之再審請求，有原告適格。再者，在當

事人觀造以詐害第三人為闊的所提起之訴訟的種定判決，該第三人得

以該訴訟係詐害訴訟為理由，提起再審之訴(日本商法第二六八旬三，

行故事件訴訟法三四)

3. 前訴訟如屬必要共同訴訟，貝G若共問訴訟人一人提起再審之

訴，其他共同訴訟人亦成為再審原告。再者，輔助參加人亦得為被參

加人提起再審訴訟。

司
J
M

、

~"l

「

:,....1



訴訟參加與再審訴訟

的再審被告過格

障器被告，原則上為確定判決之勝訴當事人。該人死亡後應以其

一般繼受人為被告。日本人事訴訟手續法 2班、 26 、 32 立有規定。應

成為再審被告之人死亡後，得以檢察官為被告。在應成為再審被告的

原當事人有特定繼受人之情形，為使判決的效力及於該人，有必要以

該人及原當事人為共同被告。在前訴敗訴之 X 以飽造當事人 Y 及其

特定繼受人為共間被告所提起之再響之訴，再審法院認有再審理宙間

前訴確定判決失效時， X 、 y 閑之訴訟狀態，在 x 、 Z 間承當。

再者，前訴訟在他道當事人那邊為必要共向訴訟時，必須以他造

共同訴訟人全體為被告。

四、詐害再審與獨立當事人參加(或主參加)

在他人聞之再審訴訟繫麗中，第三人得為民訴第五四條所規定之

獨立當事人參加(或主參加)。此時，參加人依參加之聲請，得依與

本訴訟之當事人不同的獨立立場，請求矯正該確定判決。因此，實質

上發揮詐害再審制度用樣的功能。

反之，在萬審訴訟尚未繫屬之階段，第三人是否得主動的就他人

間已有確定判決之訴訟，以獨立當事人參加之參加人身分，提起再審

訴訟，乃成為問題。尤其在與民訴第五四條一項二款之瞬係。日本明

治二三年之舊民事訴訟法第閏八三條明文規定詐害再審制度，惟大正

十五年及平成八年之民事訴訟法並無明文規定。因此，學者有認為大

正十五年之民事訴訟第四七蝶，或平成八年之民事訴訟法第十七條均

規定有詐害防止之獨立當事人參加，卻無詐害再審之規定，而譏其立

場欠缺一貫性者;或認為係立法者之失誤。此等學者認為應依法解釋

丹
、
d



民事訴訟法之研討(主)

論發揮詐害再審之機能，應允許依以防止詐害訴訟為目的之獨立當事

人參加之方式，提起再審訴訟。此等學者中有認為在判決效力及於第

三人之情形，就該判決之廢棄有間有利益之第五人，應肯定其有再審

訴訟之當事入過格，得依獨立當事人參加(大正十五年民訴第七…條，

平成八年民訴第四七條)之形式，以本訴訟之兩造為共同被告提起再

審訴訟。出第三人提起再審訴訟，乃要求廢棄該詐害何決， lit時該詐

害判決，究係僅在與再審原告的第三人關係上被廢棄，抑或全面的廢

棄。學者認為可下宣告該詐害判決對該再審原告的第三人為無效之何

決，亦即為相對的無效之宣告即可。

五、檢討

我國民事訴訟法於九十二年二丹台臼修法前，未規定輔助參加入

得提起再審訴訟。依實務見解有認為參加人就閥混之確定判決縱有法

律上和審閱係，亦不得為其輔助之當事人提起再審之訴。例如，最高

法院六十八年度台抗字第三九八號: r從參加人不得為其輔助之當事

人提起再審之訴或聲諦再審。本件參加人於部程序僅為輔助證管會而

參加訴訟，並非當事人，茲為證管會對前程序原法院之確定裁定向原

法院聲請再審。原法院認其聲諦搞不合法，予以裁定駁的，經核於法

並無違背。 J (最高法院六十六年至六十八年五O八頁)。文最高法

院六十八年七丹十七日、六十八年度第十次民事庭庭推總會議決議:

「參加入不得為其所輔助之當事人，提起再審之訴。」九十二年修法

時以此等實務見解對於參加人程序上權利之保障，尚嫌欠瘤。乃於第

五八條增訂第三項之規定: r就兩造之確定判決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

第三人，於前訴訟程序中已為參加者，亦得輔助…造提起再審之訴。」

並以為維持確定判決之安定性為理由，不許於前訴訟程序中未參加於

- 1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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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參加與幸存審訴訟

訴訟之第玉人，於對決確定後與參加訴訟同時提起再審之訴 o 此等新

法雖已以明文規定輔助參加入得提起時審之訴，己較先前之黨務見解

進步，但叉限制於前訴訟程序中已為參加者，始得為輔助被參加人提

起再審之訴。較之日本新民事訴訟法規定第三人雖於前訴訟程序中未

為參加，亦得於判決確定後與參加訴訟問時提起再審之訴，對有利害

關係之第三人之保護，稍嫌不足。

我國民事訴訟法一方觀於第五八條第三項限料未參加於部訴語

者，不得輔助一造提起再審之訴，但卻另增定第三人撤銷訴訟，於第

五O七條之一規定: r 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非問可歸贊於己

之事由而未參加訴訟，致不能提出足以影響判決結果之攻擊或前禦方

法者，得以兩造為共用被告對於確定終局判決提起撤銷之訴，請求撤

銷軒其不利部分之判決 o 1且應循其他法定程序請求救濟者，不在此

限 o J 第三人得於判決確定後，提起撤銷訴訟。故如能於第五八條街

日本民事訴訟法允許未參加於前訴訟之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

亦得提起再審之訴。則該等第三人既得依循再審訴訟程序請求救濟，

即第三人撤銷訴訟之必要性， it!將相對降低。希望本文除有助於對訴

訟參加與再審訴訟之瞭解外，亦能摺接有助於對第三人撤銷訴訟之理

解。

張特生:

首先謝謝報告人這份很有價髓的報告。那我們現在開始第二個階

段的研討。我們磁場的本會會員共有十五個左右，每一值人都應該有

發雷的時間，就一個人六分鐘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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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訴訟法之研討(支)

fiB聯恭:

(程序時題)不過時問恐將不移用，是否要有一個讓點，因為剛

才駱教授的報告有7個闋的是說，要請教參與研修畏訴法的委員，所

以想請問一下他有沒有要指定特定對象來間答?

張特生:

不知駱教授是否想指定那一位朋答?

駱教授:

我沒有要指定特定人。

張特生:

茄麼參加過民訴法研修的委員不管哪一位，如果有興鸝都可以阻

答。每人發言限六分鐘。

黃國品:

各位老師大家好，問為我今天下午高雄還有法律服務，所以等一

下可能就先離席。因為我今天不是要提出什j整個人的意見，也只是要

加入駱老師跟各位老師請教的行列，所以斗膽的先發言。

就有關於「訴訟參加 J 、「訴訟告知 J 、及「事後的程序保障」

等問題的連結，是個人在自到台灣接觸新民事訴訟法後最感興鸝的一

個主題，因為它顛覆了我對於傳統上訴訟告知、訴訟參加制度的定位。

閑時備人對於整個程序保障、紛爭解決一次性理念的謂和機制，在新

民事訴訟法中的改變，亦非常的感興趣。在新法修正通緝之後，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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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參加與再審訴訟

公會會向各位老師邀稿討論和法的制度，個人那時覺得最感的難的問

題、也最不了解的問題，就是第三人撤銷訴訟。不過本於學習的{J、態，

就答應了要寫道個題目，等到開始有時間寫的時候才深入對這個問題

加以研究。當然我知道學者寫文章是有社會責任，不過憫人就只將自

己的問題、及思考的觀點加以提出，在文中並沒有做出太確切的定論。

事質上在悶開始思考這個題目的時候，也曾經請教過駱老師，駱

老師給了一鍋非常重要的提示，就是有關於再審訴訟跟第三人撤銷訴

訟彼此之間互動的關係;特別是有關於再審的原告遍格。如果可以把

再審原告適格放寬的話，是不是還有必要再來進行第三人撤銷訴訟的

設計?而整館今天個人發宮的部分有簡短的一但書茁資料給各位老師

參考(請參附件之口頭發言書茁參考資料) ，以便於討論個人認為的

關鍵點所在 o

首先依照我個人在分析有關於第三人程序保障的模式詩，有三個

基本面向要處理:

第一，我們賦予「事前的參與」以及「事後的爭執」之機會，兩

者之間是可能同時併存?還是必須要擇一?

第二，如果一個人沒有被賦予事前參與的磯會;此時若要給他事

後爭執的機會的話，這事後爭執的機會所賦予的方式可能有兩種不闊

的思考:

第一種方式，譬如說前訴訟有發生詐害的事曲，期使當事人直接

在獨立的後訴中主張詐害的事由;然後得進一步主張該當事人不受前

判決任何效力所拘束。

第二種方式，是進一步地限制他的程序權。所講限制程序權就是

指:要求後訴當事人嬰先將前訴訟加以擻銷;沒有撤銷的話賠不可以

在後商獨立的訴訟中加以爭執。

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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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訴語法之研討(支)

第三，就有關於在前訴提出何決效力相對性的抗辯、跟將前訴直

接加以撤銷這兩種程序保障模式，到底是排斥的關係?還是{并存擇娟

的關係?

從還三個不同的面向切入，個人在前所發表之文章中，也就是今

天所發給各位老師的醬面資料中，提出了一個基本的分析架構。由於

個人的觀點已經在自己所發表的文章中清楚增表明，在這捏就不再贅

述。訶我個人認為目前爭執的焦點在於:如果某人沒有參與訴訟程序，

而應該賦予他參與訴訟程序的機會;但若在前訴中沒有作訴訟告知的

時候，此時應該要如何來加以處理(請參醬面資料之基本分析架構)。

因為時間的關係，所以就個人目前對這個制度有疑問的部分順便

請教各位老師:

第…儕問題， r特定繼受人」在我闊的民事訴訟法下到底可否提

起再審之訴?因為我曾經看到老師的著作上主張，由於我關採敢當事

人i笈定主義、而不是採取訴訟承繼主義，囡此就有關於特定繼受人，

應該要受到德圈學說的影響，否認其再審當事人道格。如果是這樣思

考的話，那特定繼受人若就前判決有詐害的事實、或是有再審事由的

瑕疵峙，應該要如何主張其權利?

進一步地第二個問題是，以當事人恆定主義與訴訟承繼主義之藍

別論斷特定繼受人有無再審竄告適格是否妥適?這個是在訴訟程序進

行當中所考慮的因素，因為道會影響到程序的安定性;但判決既然已

經確定了，再進一步去區分當事人恆定主義及訴訟承繼主義，然後再

以這個觀點來1!![分特定繼受人到底有沒有再審原告遍格。這樣的觀點

是不是正確?

第三姻問題，是有關於新法第四十四條之三的園體訴訟。當一餾

公麓的社攝法人或財團法人提起不作為訴訟以後，此時其他的團體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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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參加與再審訴訟

不需要在章程所定居的範國之內、需不需要經過主管機關的同意才可

以作訴訟參加?那如果說不必的話，接下來如果要去事後爭執該判決

的效力，此時其他的聽聽、或甚至是消費者倡人，有了不可以爭執該判

決之效力?如果加以爭執的話，是透過再審還是透過第三人撤銷訴

訟? (以下為醬醋意見)

一、冉來學說對訴訟參加與訴訟告知制度之定位。

二、民事訴訟法下「訴訟告知 J 制度功能之轉變，自「告知人權主皇之

保護」到「調和程序保障與紛爭解決一次，性 J

三、新民事訴訟法以「賦與程序保障」之前提，強調「擴大訴訟制度

解決紛爭功能 J 之強烈傾向。

※請參考拙著:訴訟參與及代表訴訟一一新民事訴訟法下「程序

保障 J 與「紛爭解決一次性」之平蜓點，月旦法學雜誌第九十

七期，頁八至二七(二00三)。

四、對第三人所為程序保障模式

1.應考慮之國素

a. 第三人對系爭訴訟所抱持利害關係之「種類」與「程度 J '

包括其是否有「當事人過格」懿系爭訴訟標的法律關係加以

爭執?是否有值得保彈之法律上利益，致使法院應該或適當

對其為訴訟告知?

b. 第三人與當事問人之實體法律鸝係，以及其利害關係是否一

致。

C.紛爭事件本身之特性及需求。

2. 程序保障模式

A.三個基本方向

「事前參W J YS. r 毒草後爭執」

AWJ



(Collateral attacks) vs. r 將前「判決效力相對性之抗辯」

訴加以撤銷」

民箏訴訟法之研討(對

B.六種不同模式

※請參考抬著:第三人撤銷訴訟一一受判決效力所及第三人

之事後程序保障，律師雜誌二八七期，頁七三至九工(二

00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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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參加與再審訴訟

五、第三人撤銷訴訟之時代意義

1.扣合新民事訴訟法以「賦予程序保障 J 之前提，往「擴大訴訟

制度解決紛爭功能 J 基本要求前進之強烈傾向。

2. 承上，將改變傳統上對「判決效力主觀範圍之界定 J '特別係

糾正「既判力片商擴張 J 之不當結果。

3. 補完「再審訴訟」之功能界限，包括「時審原告適格 J 、「再

審事由 J 、「判決效力絕對撤銷與相對撤銷」等頭向。

4. 迫使法院在豆豆對「第三人程序保障 J 問題時，依「各個不同案

件類型及特性 J 、「第三人之利害關係種類及程度 J 以及「第

三人與當事人間關係」等因素，就「應賦與第三人何種程序保

障之模式及程度 J '進行類型化革百分，形成明確的政策決斷。

曾華松:

對駱教授這篇文章，有以下幾點淺見。

第一個，路教授對於再審及第三人撤銷之訴發生有一些疑問，那

我覺得其中有一餾大前提，就是我國修正之民事訴訟法，增列了五十

六條之一、及六十七條之一。換句話說，我國規定的本身，可能是把

紛爭更提早在前訴訟程序中來作解決。亦即進行民事訴訟的時候，有

一種情形是，訴訟的結果，將使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人其權利直接或

間接受影響;另一種情形是訴訟之結果必須要合一確定的狀況下，在

我圓訴訟法修正以後，如果找得到這些合一確定的人，也可以叫他來

當原告，如果找不到，也可以用裁定來使其成為原告。所以不論是必

續合一確定者、或者權利會受影響者，在前訴訟程序大部分都是已經

處理過了。因此，該第三人如果已經成為當事人，那允許他本於再審

就可以救濟。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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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訴訟法之研討(主)

不過如果在前訴訟程序中，有時候在資料裡面看不出來這種必須

合一確定、或者說權利會受影響的狀況;甚至是看得出來，但法官卻

沒有理睬、也沒有通知時，此時審理的結果可能使不鑫與事實相符 o

所以這時就有依照第三人撤銷訴訟來保護的必要。

故我認為訴訟參加是很好的一個制度，不過跟實際的運用可能有

一點差距。比方說我國行政訴訟法新修正以後，有所謂連知參加、也

有所謂命參加。命參加的情況有兩種:一種是說訴訟的結果會使其他

第五人的權利受影響、一種是訴訟之結果必須合一確定。在訴訟的結

果會使第三人的權利會受影響的情況下:高等符政法院籌備小組在制

定行政訴訟注意事項草案初輯時，有增設一個規定，若法當從卷內中

即可看出，此訴訟之結果，利害關係人會因此受影響時，作為法宮便

應負起責任通知該利害顯係人來參與訴訟。不過原本的規定是「應通

知、且無斟酌之餘地 J '但後來，杏部分行政法院法官有異見才叉作

修正，改為「應通知 J '但拿掉了「沒有斟酌餘地」的照詣。所以我

記得黃商品教授有一次在講這個得通知參加訴訟峙，他講德關立法個

中得杏向有利害關係的第五人為參加之通知，德齒的界定即是「廳通

知 J 而不是「得通知 J '另外他還在行政法院某…但如決說此種專利

訴訟認為「應通知來參加」之處理很好，其實在注意事項中早就有此

種規定存在。

所以我覺得在今天這個題目，可能要認為我闊的訴訟法，與外國、

日本的立法倒可能有點不聞。是否我們的規定把解決紛爭的事情更提

前;國為如果能多多利用我國如五十六條之一、六十七條之通知的話，

西為該第三人可以成為當事人，那之後會提起撤銷訴訟之狀況就少

了。就等問行政訴訟法未修正以前，在行政法院中也是認為說若要再

審，一定要前訴訟程序中有參加成為參加人者方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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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參加與再審訴訟

以下是醬醋意兒:

一、民事訴訟法第六十七條之一，已有法院主動告知訴訟之規定，

受告知人得依五十八條規定參加訴訟者，準賠第六十七條之規定，視

為於得行參加時已參加訴訟，準用第六十三條之規定。第五編

第三人撤銷訴訟程序，第三人撤銷訴訟之提起，依第五吉零七條之一

規定，既以非囡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而未參加訴訟，始得提起，則受理

前訴訟之法蹺，苟能詳酌案惰，認真踐行首揭第六十七條之一，主動

告知訴訟之規定，己能達到減少第王人撤銷訴訟事件之提起。

二、錢事訴訟法第五十六條之一，己增列必要共同訴訟原告裁定

追加之規定，不論其為「視為己一問起訴之原告 J '抑或 rJ拭裁定將

該未起訴之人列為原告 J '彼等既已成為當事人，於商訴訟程序，縱

令始終未實際參與訴訟程序，當然得對前訴訟程序之確定判決，依法

提起再審之訴，已有助於第三人撤銷訴訟之減少。

三、上揭第…、之所未法條規定，與行政訴訟法第二十三條(當

事人之範圈，除掠告、被告以外，兼包括依行政訴訟法第四十一條與

第四十二條參加訴訟之人) ，第四十一條及第四十二餘，比較觀之，

並參酌最高行政法院四十台裁五十一(原告、被告及參加人，得提起

再審之訴，第三人不與駕)、四十五裁十七(有利害關係之第三人，

須於判決前參加訴訟，始可取得當事人之地位。否則並非原判決之當

事人，不得對原判決提起再審之訴)判例，以及行政訴訟法第六編重

新審理(第二百八十四條主第二百九十二條)之立法趣旨，完全吻合。

閩、日本民事訴訟法，未設有如一、二用示，主動告知訴訟或必

要共同訴訟原告裁定追加之規定，因之，依日本民事訴訟法，其於前

訴訟程序未參加訴訟者，苟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亦得提起再審之訴。

我國既有相異之配套規定於前，己不宣仿日制規定，況是否有法律上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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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訴訟法之研討(盡)

利害關係，不惟有仁智之見，立問有前訴訟程序中，法院有意或無意，

以及卷內無法律上利害關係人之資料致未主動告知訴訟者，從而我民

事訴訟新制增設第三人撤銷訴訟之規定，仍有其必要性。此種規定，

與行政訴訟法增列如玉所示讓新審理之立法意旨相同 o 不過，在民事

訴訟法方暉，參加人並非當事人;在行政訴訟方暉，則依行政訴訟法

第四十一條與第四十二條參加訴訟之人則為當事人。

五、訴訟參加制度，有助於民事紛爭真實之發現，以及訴訟經濟

及裁判矛盾之杜絕。其參加方式，或為輔助參加、或為共向訴訟之輔

助參加、或為訴訟告知、或為職權訴訟告知、或為獨立參加訴訟(主

參加訴訟) ，雖其參加盟態不間，但其既已參加前訴訟程序，其程序

權之保障，閻麗完備，惟就隔造訴訟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非

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而未參加訴訟，致不能提出足以影響判決結果之

攻擊或紡禦方法，而該判決巴確定者，為求公平，自不能不給與該第

三人程序保障。民事訴訟新辦參考法觀民事訴訟法第五E八十三條、

自本行政事件訴訟法第三十盟條之規定，增設第三人撤銷訴訟，並規

定如該第三人依法應循再審之訴或其他法定程序請求救濟者，即不得

提起第三人撤銷之訴。其立法設計，可謂再審之訴與第五人撤銷之訴，

互為消畏。本報告認為，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人，雖未參加訴訟，亦

應准予提起再審之訴，當然有助於第三人撤銷之訴之減少。唯在立法

政策上，尚不如依一所示民事訴訟法第六十七條之一，以及如二所未

民事訴訟法第五十六條之…，或自法院主動告之訴訟、或視為己一向

起訴之原告、或裁定將該未起訴之人列為原告諸規定，更能及早防杜

第三人撤銷之訴之案源，不知報告人，以為然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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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參加與再審訴訟

邱聯恭:

今天這篇論文，因為收到書區論文的時間太過緊迫，幾乎沒有時

悶頭，所以僅就整體來看。

第一，題目所寫的與報告人口頭說明的部分，是說對第三人撤銷

訴訟有疑問，但是報告人的論文大禍及內容，卻沒有提出什麼具體的

問題出來。所以報告人的論文中的 r - J 、「二 J 等部分，那樣類如

教科書般的定義姓說明有沒有必要?這是很特殊的一種寫法，這裡也

想要請教看看為什麼要這樣撰寫?

第二，如果要談訴訟參加的類型，在我國，民事訴訟法研究會第

五十一次研討會，陳榮宗先生報告當事人恆定的問題時，本人曾經闆

述過，我閻第六十二條的規定是日本沒有的，所以單純介紹日本的學

說，是不是忽略了我國有共同訴訟的輔助參加這餾規定的問題。此在

本會所編「民事訴訟法之研討」第五冊第二三四頁以下有相當畏的論

述，對於其中用涉及的問題，報告人似乎應該要有所交代。間為那次

研討會好像駱教授也有參加，今天卻都沒有交代，看起來好像在寫臼

本法上的文章，是不是有這個感覺?也就是說:是不是應該比較我圈

法跟日本法有什麼不間?我國法有什麼獨特性?要不然是不是可能變

成盟籍不明的論文?而一九九八年自本新法組定以後由有一些評論，

但今天的論文都沒有提到。換句話說，是要比較我國法跟臼本法有什

聽不同?我國法有什麼獨特性?在研究方法上恐怕要從這裡著手。

第三，剛才曾華松先生也提過，第五十八條第三項所承認的再審

訴訟的提起，與第五百零七條之一的規定之摺，互相有什麼配套、呼

應的關係，彼此問有什麼不同?而關於第三人撤銷訴訟，本人已經公

開發表在丹且法學雜誌第一百期(第六一寞，收錄於「程序和直在保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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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訴訟法之研討(對

論 J '第一五0頁以下)、司法周有(第一一四六期及一一間七期)

以及我的口述民事訴訟法講義裡有十幾頁的說明，好像報告人應該也

有責任予以評論或提出具體商題來反對。

再其次要提到的是，因為報告人最後的結論並沒有講很多，論文

搜面多處也沒有講理由，所以我不敢臆湖報告人對廳是暴於什麼理

由。但是最後對於第三人撤銷訴訟若有懷疑的態度，會牽涉一餾問題:

如果在前訴訟，第三人並沒有依照第六十七條之一受職權通知或者沒

有受訴訟告知(第六十五條) ，而沒有參加前訴訟(本訴訟)時，是

不是縱然認為他可以提起第三人撤銷訴訟，尚難認有再審事由存在(不

該當於第四百九十六條第一項第五款) ，是不是報告人認為其也該當

於再審的事由?況且輔助人是以被參加人的再審事由為中心，所以參

加人再審是否能給該第三人充分救濟?總之，僅於第五十八條第三項

承認參加人再審似難取代第五百零七條之一所認第三人撤銷訴訟之制

度目的(設一)、機能。另外，像法定訴訟擔當的情形(註三) ，叉

應該怎麼來處理?好像也應該要交代清楚。

何現在臼本，對於其新法由有各種評論存在，時認為:從寬承認

訴訟參加、輔助參加、參加人可以提起再審之訴，也有害於本訴訟之

確定判決所其法的安定性等混弊。這咱是否也應一併討論 o 而且在我

闊，依照第五十八條第三項的規定，可以提起再審之訴的巴參加的人，

通常是不可以提起第五百零七條之…的第三人撤銷訴訟。所以這兩個

條文有呼應關係'可是今天的全部論文好像都沒有分析卻就來評論，

這樣是不是有時題。

最後，更重要的問題是不是須比較，我閻第五十八第三項研認參

加人再審之訴與第五百零七條之一所認第三人撤銷訴訟，有下列不同

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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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參加與再審訴訟

第一、盟的不開:第五十八條第三項所認再審訴訟限於有第四百

九十六條所知再審事也始可提起，白的是要將其既判力之原判決全部

推翻;而第五百零七條之一是以第三人在一定條件下為該人自己和益

而提起，用以僅為應受程序保障之第三人間求為撤銷對其不利部分 o

第二、原告過格不同:在第三人撤銷訴訟，原判決的當事人、被

代理人或任意訴訟擔當的被擔當人都沒有原告適格，必須不是前訴訟

程序上的這類人並且於該訴訟未獲參與機會之利害關係者方有聽告適

格。可是，聽何決之當事人、被代理人或上聽被擔當人如有提起第五

十八條第三項所認再審訴訟之原告適格。

第三、效力不同:參加人再審之訴被判決容認時，對原判決之當

事人及參加人全部有絕對的效力;但第三人撤銷訴訟僅其相對的效

力，亦即容認其訴之判決原則上儸撤銷或變更原判決對該第三人不利

部分，主於原判決在本訴訟之原當事人問原則上仍不失效力。

第四、…者以曾參加本訴訟為要件，一者以未曾受通知或沒有參

加為要件。

第五、訴之聲明不悶。

其他，相較於提再審訴訟之參加人具較強之附從性(被參加人可

予以撤回) ，在第三人撤銷訴訟，原告之獨立性完全。

總之，就以上各點都應該做詳細分析，如雨餾制度設計有不同的

話，就有予以分別承認的實楚，至於各該制度的細節上要不要修改或

再加充實，則是另一次要問題。從立法構成上這兩制度是處於呼應關

係來看，毋寧是說我們的設計比日本新法更厲至1 。比如說，部訴訟為

申認領子女乙之訴而經判決確定後，發生關於繼承權之爭議，被繼承

人甲真正的兒子丙認為不應該認領該子女乙。在此種有關繼承權的訴

訟，由丙提起第三人再審訴訟能否解決?是否有需要利用第三人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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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在保護餾承權所必要之範圍內，原訴訟的認領判決的效力，應

認為鼓不是絕對的，陌應該是相對的。可是，就此日本法向難解決 o

(註三)

綜土而言，今天的論文很多都照日本的規定來說，還是有問題的。

醫為，我聞自新修訂民事訴訟法施行以後所產生的蠶大權勢就是，應

採的研究方向已經不再了。也就是說今後的研究不宜忽觀我盟法的特

殊性，而沿襲幾十年來所採僅介紹外盟法的研究方法恐if's要重新檢

討。

吳明軒:

我只提幾餾問題。

第…個問題，我國民事訴訟法的第五十八條第一項，是以訴訟繫

屬中作為參加的要件;而這篇論文裡醋，說訴訟尚未繫屬也可以參加。

我不知道訴訟尚未繫屬要怎樣去參加?

第二，論文中說支付命令債務人不提出異議，利害關係人可以提

出異議。請問法條中是規定命「債務人 J 提出異議。如果債務人提出

異議始得融為起訴，如債務人沒有提出異議，第三人怎麼可以提出異

議?

第三，第五十八條第三項參加入得提起再審之訴，雖然是很好的

制度，不過這個制度下可能有個很大的缺失:民事訴訟法第六十一條

的規定，參加人的行為不能與被參加人的行為恆觸，如果當事人本人

不欲提起再審之訴，參加人仍無法提起。此與第五十六條之一的情形

不悶。

第凹，由前的訴訟法的研究方舟有幾個:一個是「確定判決的安

定」、一個是「第三人利益的保護 J '兩者均須這是要平衡考量 o 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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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參加與再審訴訟

以論文中說 f公法上的利害關係 J 也可以參加時，會舉了一個例子:

民事訴訟當事人之一造如敗訴，基於敗訴理由將來恐受到刑事判決追

訴的危險時 o 我認為民事訴訟上的勝訴敗訴，與當事人刑事訴訟上是

否判刑沒有關係'因為爾個法律的基礎並不一樣。民事訴訟採取處分

權主義，可以自認、可以認諾;前刑事訴訟第一首五十六餘的規定當

事人自悔不得作為犯罪的唯一證據。所以此等人允許其來參加是有問

題的。

第五，論文中稱當事人與破產管理人、譚震管理人為共同訴訟，

此種情況怎麼會是共向訴訟?破產管理人、遺產管理人是本於一定資

格以自己名義為他人訴訟當事人之人，是當事人本人具有某種因素

下，由破產管理人、選產管理人來擔當訴訟，這不是共向訴訟的詞題。

只有被選定人部分是可能有的，因為被選定人為選定人所選定;但就

理論上來講，也不是共同訴訟。

另外，不管是六十五條的告知訴訟、還是六十七條之一的法院通

知訴訟，其所稱「已為參加」者，應該包括兩種情形在內:一個是日

經參加、一個是參加逾持或有過失而未為參加者也視為參加。

最後，報告人還講到一點:和解成立後，第三人可以主張無效。

訴訟上成立和解之救濟方法是請求繼續審判，請求繼續審判應由當事

人來提起。在實務上有一個問題:在三百八十條之一的規定下，如果

當事人就訴之聲明以外的事項成立和解、或與第三人成立和解，這個

和解懂得為執行名義，並沒有既判力。在這樣的情形下，第三人能主

張無效請求繼續審判嗎?所以我這幾個問題，希望報告人能夠提出解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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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萬來:

我認為學術是沒有什麼闊籍的問題。我們現在談的這餾東西也應

該不完全是我盟產生出來的論理。我想從再審之訴的構造，和我們新

訂的第三入撤銷訴訟來比較看看。

先從再審之訴的構造來看;再審之訴一般有人說兩倍階段、有人

說三{[?!!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先審查得否再審的問題，包括適法性和

理由之有無的問題。如果合於第一階段的案件，即進入下一個階段，

為本案的審理，然後做出判決。從這個構造來看，其實和我們的第三

人撤銷訴訟相當類似。

但是其不同的地方，大概就是訴訟軒象的問題:再審之訴的訴訟

對象是原來的判決，需要把原來的判決通過推翻摔;撤銷之訴則僅就

原對決對於第三人不和益的部分布巴。在實體法上、強制執行程序上

也很多類似的規定，譬如說對債權人不生效力等等。所以第三人撤銷

訴訟方式將原對第三人的效力去除掉，在論理上是沒有問題的，是可

能的。

其次，再審之訴主要的盟的是在於if§.求普遍、適當的公正。因為

不適當、不公正的判決結果是不應該存在的，所以我們用再審之訴的

方式使它能夠回復到過當的公正。這種連當的公正，應該是「一般的

公正、普遍的公正 J 0 但撤銷之訴，我的看法是「佰別的公正 J .對

於第五人來講，當事人之間的訴訟第三人沒有參與，但效果卻要及於

該第三人，對於第三人而言，即有不公正性，所以第三人只希望消除

掉對其不公正的地方。這種訴訟，應係追求個別的公正。

兩個制度比較的結果，第三人擻銷訴訟的存在是沒有問題的。我

大膽的假設，路教授是想:把再審之訴的輔度加以放大，放大到前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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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參加與萬審訴訟

當中並沒有參與訴訟的當事人，由能讓他提起再審之訴。如果能夠這

樣解釋的話，茄剛才講的追求{區別的正義、和追求普遍的正義的理想，

就可以一起達成。

另外關於前訴中的輔助參加人，我們法律上規定其可以上訴、也

可以提起再審之訴。茄現在有一個問題就是:當輔助參加人提起的時

候，當事人卻撤屈該再審之訴時，囡為輔助參加人僅具有從屬地位，

故此時悲怕就無法在進行該訴訟。反而在第三人撤銷之訴中，該第二

人具有一個獨立的地位，所以不必受到他人的干擾，所以權利可以確

質的獲得保彈。若第五人撤銷訴訟的內酒，併入再審之訴，其結果應

係相同。

沈冠伶:

駱老師今天提出來的闊題是很重要的，如何去釐清再審訴訟與第

三人撤銷訴訟聞之關係，這也是在學校教學上，許多學生常常提出來

的興趣。

關於這個問題，首先，國為它跟訴訟參加有很緊密的關聯性，所

以在這邊也先對於訴訟參加的制度先簡單的來討論一下。

訴訟參加制度的目的，一方苗在於保障第三人的程序和益，

法律上利害關係的第三人，能有參與程序的機會;另一方面，也有助

於紛爭的統一解決，閣為參加之後會有一定的參加效力。

基於這樣子的制度臣的，就會影響到下面問題的處理，亦即，什

麼樣的人在什麼樣的情形之下可以來為訴訟參加。這-t!1涉及到吳鹿畏

剛才提出來的問題是:是不是限於一個訴訟繫屬中的情形才可以為參

加?駱老師在報告裡菌的第三頁也提到:預定以裁判完結的程序，包

括了假扣押、假處分、還有破產宣告程序，也可以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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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i徐此之外，在民事訴訟法第三百六十八條以下所規定的證據保

全程序中，第三人是不是也可以為參加，或者對於第三人為告知?這

就涉及剛才提到的第六十五條、第五十八條規定「訴訟繫屬中」的要

件。因為證據保全程序也是我鷗法在新法中一個很重要的部分，所以

特別提出來這個冉來所被忽略的問題。如果從保障第三人的程序利

益，以及紛爭統一解決的角度來思考的話，應該是要對第六十五條及

第五十八條訴訟告知、訴訟參加的要件，做一值比較擴張的解釋，高

使得在起訴前的證據保全程序上，當事人也可以來對第三人作程序的

告知，瘦得將來亦能利用證據保全程序上的證據調查結果來統一解決

紛爭。在證據保全程序中，也不見得是頭定以將來要進行訴訟程序為

限，師為也能利用證據保全程序達成和解，研{吏紛爭可以統一解決。

關於這飽問題在德國會有蠻熱烈的討論，西為他們的規定也是跟我們

第六十五條、第五十八條一樣，有一個「訴訟繫屬」的要件;不過晚

近透溫冀務跟學說上的討論，目前比較統一的見解是:為了發揮訴訟

參加以及證據保全程序的制度機能，應該做擴張解釋、或者是用類推

解釋的方式來處理，而承認在設據保全程序上也能使第三人參加。

第二個問題是，涉及到我國法第六十七條之一由法院依職權通知

的制度。我值人也認為，還是一個值得贊同的制度，以德國來說的話，

他們只規定在行政訴訟法，至於民事訴訟法，雖然沒有明文規定，但

是在學說或實務上，也從基本法上聽審權保障的觀點來解釋，課與法

宮一個通知義務，尤其是在共同訴訟輔助參加的情形。我眉目前有這

樣明確的立法，應該是可以加以肯定的。

最後的一個問題涉及到:再審之訴跟第五百零七條之…以下的第

三人撤銷之訴的關係。什麼情形要提再賽之訴?什麼情形要以第三人

撤銷之訴來解決?這也涉及到判決效力的安定性與第三人的程序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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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參加與再審訴訟

保護，要如何拆衷兼顧的問題。在現行法的規定之下，如果是巳參加

以及受通知而未參加的情形，在立法理由捏茁是提及:因為依照第六

十七條的規定，親為己參加，所以是適用第五十八條第三項提起再審

之訴。但如果是法院應通知而未通知，那第三人有不可歸貴的事由的

話，則是可以適用第五百零七條之一的規定來提起第三人撤銷之訴。

但問題是，如果法院未通知、前且當事人也沒有來參加，但是在

可歸實於當事人的原因下，臀如說像我們有第二百五十四條第五項訴

訟繫屬登記的規定，當事人也看到了這個訴訟繫麗的登記，他卻沒有

來參加，在這種情形的話是不是可以提起第三人撤銷之訴，其實是有

詢題的。如果是按照日本法的規定，從條文的解釋來看，他說只要沒

有參加訴訟的第三人，都可以提起再審的話，那在剛剛我所舉的例子

裡'如果已經認識到有訴訟繫鸝登記的第三人，自己沒有來參加，法

院也沒有通知的情說下，是不是也能夠提起再審呢?如果可以的話，

日本的規定就未必恰當了。

我館人認為在造種情形之下，雖然法院沒有通知，但是有可歸

黃於自己的原因的話，不僅是再審沒有辦法提起，第三人撤銷之訴是

不是能夠提起，也是有疑問的。所以簡單來講就是:軒於第三人的保

護，要從飽的程序利益是不是鐘得保護來判顱，能不能夠提起第三人

撤銷之訴。因為時間關係，就簡單發言如上，謝謝!

呂太郎:

因為時闊的關係，我很簡單的報告拜讀了駱老師的大作以後的一

點心得。駱老師的這篇報告，基本上把參加訴訟中、尤其是參加利益

的一些比較新的說法，尤其在日本學說上的一些觀點，大體上都點出

來。問時也在口頭的補充裡面提到這個參加和益、跟第三人撤銷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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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些相關聯的問題，還有個括第三人撤銷訴訟跟再審訴訟的一些問

題。

我個人的一個基本的想法是:歸於參加利益封底如何來界定，其

實是蠻重要的。許多人是從參加入的地位維護的觀點去看，從惡本的

學說上、還有實務上的發展來看，幾乎是招參加利益擴大到無限大。

當然這個地方就涉及到對於參加制度我們如何來理解?

有人認為是說，參加制度是為解決當事人爾造闊的實體法上權利

為主軸，那參加的範崗就小一點;有人認為是要把紛爭關係人通道都

列入解決的範筒，也就是說參加入本來有獨立的請求紛爭解決的地位

的話，範園就會大一點。有人認為從裁判的效力來看，是著璽於裁判

效果影響所及的人，參加範廳就小一點;如果是以使其能裁判過程的

參與來看，效果就會大一點。這在報告裡茁都稍微提到。那我個人是

有這樣的…個感覺:在 E本學說上，有人認為他們條文把訴訟參加限

於就兩道訴訟之「結果 J 有利害關係作為要件，認為這「結果」兩個

字範盟太窄，所以應該把它加以擴張;反而我們的民事訴訟法是就「兩

造之訴訟 J '而沒有寫階造訴訟之結果，那麼範關好像就會寬一點。

不通六十七條之一，文把就爾造訴訟之「結果 J 有和害的人作為職權

通知的一餾要件。那封底五十八條街「兩造之訴訟」跟六十七條之一

的「闊造判決之結果」是不是自一個意義、或者是有不同的意義?可

能將來還有進一步討論的空醋。

再來，有人認為說，給被參加入異議就可以了，所以範寓大一點

無所謂，因為被參加入不滿就可以異議。不過也有認為說，如果範麗

大一點，當事人異議也沒有用，聞此，異議權之賦予不能解決範崗是

否過大的問題等相反的觀點。我個人粗淺的看法是:參加的制度除了

參加人訴訟地位的保護、他的程序樣的保護以外，其實他是介入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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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參加與高審訴訟

人的訴訟，如何避免當事人的訴訟受到拖累，其實是很重要。就我國

民事訴訟法整體來看，從五十八條聞始，整個參加其實都是以爾造的

訴訟為主軸，包括參加利益、參加人的地位。因為一蛙參加以後，參

加入就可以在訴訟上獨立為訴訟行為，除非有法律所定的限制 o 如果

把這個參加利攏的範盟認定了太廣，那參加入可能只是抓到其中的某

一個紛爭的某…點，但是跟兩造的訴訟標的沒有關係時，他介入了以

後，在訴訟上就影響訴訟，反高使當事人拖累。所以我個人的看法是，

在決定參加利益的時候，要就參加人在訴訟上的地位、以及參加的效

果如何、甚至於參加人最後還經繭造的時意可以承當訴訟等等的關聯

來看，不能把範聞過於擴大。

報告揮面提到公法上的利益，在日本舉說上承認這個通姦的倒

子，其實都涉及到私法上的利益。如果我們要承認時，或許可以轉成

私法上利益的觀點來解說，單純公法上的利益為什麼可以作為參加的

利益?我也是有點懷疑 o 茄包括宗教上的活動的利益為什麼也可以?

報告裡茁提到破產程序撤間訴訟，還在日本學說上大體上是比較

肯定，前1剛這個吳庭長也提到，我們實務上是不同意的。那j要我特別

補充實務上最高法院過去曾經有兩餾判決，當然不是對例:八十年台

抗字三零三號判決、八十二年台抗芋四凹八號對決，都認為破產程序

或在撤自訴訟以後，是不能夠參加的。

報告裡面提到共同訴訟人可以參加對造，舉這個例子就是說 :A

對 B 、 C 隔個人訴訟，那j要 A 的部分勝訴確定 'B 的部分上訴，還餾

時候原來一審的被告可以參加第二審的問道。不過嚴格講起來，以這

個黨例來看的話，在第二審的程序，第一審曾經作為共同被告的人在

第工審已經脫離當事人了，所以好像不是單純的對共同訴訟人的對造

參加的時題。因為一蛙參加以後，他會變成很矛盾，一方面他要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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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的攻擊、另一方商他叉要維護原告的利益，還是矛盾的。所以從

這樣的觀點來看，尤其日本的學說上大幅的擴張參加利益的範麗，認

為針對儷別的爭點也可以來參加者，我是懷疑的。

最後一點，是關於第三人撤銷訴訟的一些問題，因為在學校上課

確實有學生來時，所以我非常的冒昧在月旦法學九十九期寫一篇第三

人撤銷訴訟的「有法律和害關係第三人」的意義 o 發表以後也承蒙邱

教授，在司法週刊上面有一些指教。不過這倍地方我要提到是:

上我們的第三人徹銷之訴，在跟我們比較接近的大陸法系裡只有法國

有，立法過程事實上也基本上參考法國的民事訴訟。不過法國民事訴

訟雖然有第三人擻銷之訴，但是法國的裁判效力、既判力是規定在民

法樓圈，跟我們的規定不大相同。當然這都是我個人想像的，事實上

法院現在已經有第三人撤銷訴訟的案例，那將來如何把不同法系的制

度下能夠把第三人撤銷訴訟選用的很好，其實也是非常關鍵的。

許士窟:

報告人今天的題自涉及對訴訟參加、再審、還有與第三人撤銷之

訴的關係。在我國民事訴訟法已全面修正的今天，拿來跟日本法比較

是非常有意思的。

我國這次的修法其實比日本法更重觀各種程序法上基本要求的兼

顧、平衡。除了說要發現真實、促進訴訟前來兼顧實體和接及程序利

益之外，跟這個議題比較有關係的，特別涉及到程序權的保障與擴大

訴訟制度解決紛爭的功能。例如民訴法第六十七條之一及第五百零七

條之…應該分別從賦予事前程序保障與事後程序保障的觀點來加以討

論。叉如第六十三條第二項增訂被參加入對於參加入也受參加效力，

這已經明丈承認本訴訟的裁偶有爭點效的效力，而有擴大訴訟制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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